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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学习宣传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宪法修改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极为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。根据浙江省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深入学习宣传<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>的通知》和校党委通知精神，现将我院党委理论中心组两期“宪法学习”专题学习材料发大家，请各党支部及时组织全体党员学习，紧密结合实际，以切实有效的形式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，大力弘扬宪法精神，维护宪法权威，不断增强我校师生宪法意识，为深化依法治国、依法治校夯实法治基础。各党支部组织学习情况请及时将照片和简讯（均为电子版）报陈闯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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